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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簡介

「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」及「線上繳納押標金」電子採購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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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目的
利用資訊技術，以網路作業取代傳統作業模式，使採

購流程電子化，減少機關與廠商之作業時間及成本，
提升政府採購效率，建構優質採購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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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問題
機關每年採公開取得方式辦理未達100萬元之採購，

占所有採購之件數比率大、金額比率小，採購作業程
序重複，耗費人力及物力。

採公開取得方式辦理之
未達100萬元財物採購占
所有財物採購件數比率約為

51%

採公開取得方式辦理之
未達100萬元財物採購占
所有財物採購金額比率約為

2%

採公開取得方式辦理之
未達100萬元工程採購占
所有工程採購件數比率約為

27%

採公開取得方式辦理之
未達100萬元工程採購占
所有工程採購金額比率約為

1%

財物採購 工程採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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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問題
廠商電子領標雖已普及，但大多仍習慣印製書面投標

文件，以親自送達方式投標，耗時費力又須大量用紙
，且不節能減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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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問題
我國已簽署WTO/GPA等國際協定與其他國家相互開

放政府採購市場，我國廠商如以電子化方式參與外國
標案，可節省投標成本，增加競爭力，有利於拓展海
外政府採購市場。

協定名稱 生效日期

世界貿易組織(WTO)政府採購協定(GPA) 98年7月15日

臺紐經濟合作協定(ANZTEC) 102年12月1日

修正版世界貿易組織(WTO)政府採購協定(GPA) 103年4月6日

臺星經濟夥伴協定(ASTEP) 103年4月19日

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(CPTPP) 爭取加入中

WTO/GPA前言：
咸認使用電子化方式進行適用本協定之採購之重要性，並鼓勵採用電子採購。



6

參、解決方案
■ 採「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」採購機制（下稱本機制）

辦理未達公告金額（100萬元）之工程、財物採購案
，採購作業全程電子化。

簡化機關
登載作業，
公告後系
統自動通
知投標廠
商

廠商無需
到場，簽
約後系統
自動通知
得標廠商

24小時皆
可網路領
投標，且
身分具高
度隱密性

廠商僅需
線上填寫
基本資料
及價格等，
作業簡便

廠商無需
到場，省
時省力

簡化機關
登載作業，
減少登打
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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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解決方案
■ 適用本機制之採購案件須符合下列全部條件：

工程類、財物類
採購金額未達100萬元，且採購標的需求明確、簡
單，無需訂定複雜之資格或規格者

最低標（非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辦理）

非複數決標

非屬特殊採購

非屬統包

押標金金額(無押標金者免填)

不訂底價，理由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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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解決方案
■ 符合現行相關法令規定：
（⼀）政府採購法第49條：「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，其金額逾

公告金額⼗分之⼀者，除第22條第1項各款情形外，仍應
公開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。」

（二）政府採購法第93條之1第1項：「機關辦理採購，得以電
子化方式為之，其電子化資料並視同正式文件，得免另備
書面文件。」

（三）電子採購作業辦法
（四）原住⺠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1條規定

位於原住⺠地區之採購，應由原住⺠
個人、機構、法人或團體承包之採購。

（五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69條授權訂定
之「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
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」規定之
優先採購。（財物採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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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解決方案
增訂「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投標須知範本」，供招標

機關使用。

下載位址：工程會全球資訊網(https://www.pcc.gov.tw) > 政府採購 > 招標相關
文件及表格 > 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投標須知範本（工程、財物採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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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解決方案
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投標須知範本摘要（109.04.08 版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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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解決方案
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投標須知範本摘要(續)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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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解決方案
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投標須知範本摘要(續)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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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解決方案
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投標須知範本摘要(續) ：

(節錄)



參、解決方案
■ 以電子化方式辦理採購，依規定應簽名或蓋章者，應

以電子簽章為之。
■ 機 關 招 標 文 件 、 廠 商 投 標 文 件 及 電 子 契 約 均 透 過

電子憑證電子簽章。
廠商負責人或授權之職員之

自然人憑證(MOICA)

廠商本身名義之
工商憑證(MOEACA)

招標機關之
政府機關單位憑證(GCA)

廠商本身名義之
組織及團體憑證(XCA)

招標機關之
組織及團體憑證(XCA)
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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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解決方案
■ 預期效益

省時
藉由網路作業招標、領標、投標、開標、決標、簽約，節

省機關行政作業及廠商往返機關之時間及人力

廠商報價僅需線上登載相關資料，且無需傳輸相關資格及
規格文件，簡化流程，節省投標作業之時間及人力

廠商電子領投標，身分具高度隱密性，可促進競爭，避免
圍標。

省力

省錢
機關招標文件、廠商投標文件及契約皆電子化，節省文件

印製費

以網路取代馬路，節省交通費

環保 不必製作紙本之文件，減少紙張及油墨之使用

減少使用交通工具所導致之二氧化碳排放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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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繳納押標金簡介

「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」及「線上繳納押標金」電子採購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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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目的
 提供廠商於政府電子採購網線上即時繳納押標金；機關

開標時線上查詢及審查廠商繳納押標金情形，節省廠商
及機關之人力與時間。

工程會
政府電子採購網

票交所
eFCS繳費平臺

臺銀晶片金融卡網路收單系統
存入中央銀行「國庫存款戶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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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問題
 經本會訪談廠商表示，繳納押標金時，除現金外，廠商需

親至金融機構、銀行及保險公司辦理，相當耗時且費力，
希望能有便捷之電子化繳納方式。

 另為簡化機關及廠商作業，本會自104年起推動「公開取
得電子報價單」採購機制，該機制原規劃僅適用於不須繳
納押標金之案件，爰亦有機關及廠商反映，希望可提供電
子押標金服務，以擴大適用案源，促進電子採購之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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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解決方案
 政府採購法第30條第2項：「押標金及保證金應由廠商以

現金、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、保付支票、郵政匯票
、政府公債、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、銀行開發
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，或取具銀行之書面連
帶保證、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為之。」

 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
• 第5條略以：「廠商得以本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之二種

以上方式繳納押標金或保證金。 …… 」
• 第11條略以：「廠商得將繳納押標金之單據附於下列

投標文件檢送。但現金應繳納至指定之收受處所或金
融機構帳號。…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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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解決方案
須繳納押標金之案件，招標
前請先至「政府採購 > 準備
招標 > 設定押標金收款帳戶」
功能，設定相關帳戶資訊

須設定為廠商利用「台灣票
據交換所繳費平臺」或「臺
灣銀行晶片金融卡網路收單
系統」線上繳納押標金之指
定收款帳戶，並啟用

練習區押標金測試可使用銀
行代碼4520000，帳號為
3074000000000001~30749
99999999999區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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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解決方案 提供廠商線上繳納
押標金服務
(機關及廠商帳戶皆須為票交
所或臺銀之合作銀行)
是否需繳納押標金
欄位，當招標公告
上傳至正式區後不
允許更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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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解決方案
 為便利廠商投標及機關開標、審標作業，提升採購效率，

本會已介接台灣票據交換所「eFCS金融業代收即時服務
平台」，於政府電子採購網建置「線上繳納押標金」服務
，並於108年7月1日啟用。



23

參、解決方案
 為擴大「線上繳納押標金」服務範圍，並利中央機關採購

案件之押標金介接「臺灣銀行網路收單系統」存入「國庫
存款戶」，本會已與中央銀行國庫局、財政部國庫署及臺
灣銀行協同合作完成功能開發，並於109年6月1日啟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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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解決方案

繳納金額

手續費

票交所eFCS/
臺銀晶片金
融卡網路收

單系統

ATM
(跨行)

本行支
票

轉帳匯款
(跨行)

現金匯款
(跨行)

10萬元以下 12元/10元 15元
(金額超過3
萬元需事先
約定帳號)

30元以上

金額200萬元
以下30元；
每加100萬元
加10元

金額200萬元
以下100元；
每加100萬元
加50元超過10萬元 20元/10元

最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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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解決方案
 綜合效益
• 適用範圍大：無傳統非約定帳號轉帳單筆上限3萬元內之限制

（上限為200萬元），可適用於4千萬元以下之採購案件。
• 操作容易：無論機關或廠商使用何金融機構之帳戶，透過政

府電子採購網單⼀窗⼝繳納、查詢押標金，流程及介面⼀致
，無需重複學習及適應各家銀行系統，操作⼗分簡便。

• 提升品質：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時免鍵入機關帳號，減少轉
帳錯誤問題，投標時不必再另外檢附繳納押標金之單據，可
避免漏繳及減少繳納作業發生錯誤之機率，提升採購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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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解決方案
 機關效益
• 設定簡便：機關僅需先於系統設定收款帳戶資料，並於招標

公告時選取，設定⼗分簡便。
• 簡化審標：機關開標時（不限電子開標），可透過系統查詢

各投標廠商是否線上繳納押標金、繳納金額與相關情形，可
簡化機關審標作業。

• 提升效率：機關電子開標時，於開標系統畫面即可查看各投
標廠商繳納押標金情形，無需再至銀行帳戶核對相關轉帳紀
錄，或審核廠商檢附之書面押標金單據，可簡化機關審標作
業，提升電子採購效率。



27

參、解決方案
 廠商效益
• 節省成本：手續費較轉帳、匯款、開立銀行支票便宜，並節

省廠商之時間成本，可減輕廠商負擔。
• 廠商操作簡單：整合於電子投標流程，廠商電子投標時，只

須依系統指引使用金融卡線上操作，即可完成繳納押標金作
業，且不須重複輸入招標機關之銀行帳號，繳納完成後亦無
需額外傳輸繳納單據。

• 配合廠商分工：負責繳納押標金人員與投標人員可能不同（
例如會計或出納負責繳納押標金，業務負責投標），負責繳
納押標金人員可先利用線上繳納押標金功能完成押標金繳納
作業後，負責投標人員於電子投標時，系統會自動檢測該廠
商是否已繳納完成押標金，並動態調整電子投標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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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操作

「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」及「線上繳納押標金」電子採購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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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機關製作電子化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

新增「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」招標方式
（⼀）刊登內容原則比照「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」，降

低學習成本。

（二）多數欄位由系統自動帶入預設值，簡化登載作業及減
少登打時間。



 政府採購 > 招標管理 > 新增招標公告

30

壹、機關製作電子化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

於招標方式選單選取
「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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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機關製作電子化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
本機制目前僅適用財物採購，
即將開放工程採購，以下畫面
皆以工程類案件為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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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機關製作電子化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

部分欄位已由系統
帶入預設值，節省
採購人員作業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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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機關製作電子化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

是否訂有底價：否，
需勾選未訂底價依
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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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機關製作電子化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

只允許電子領標、
電子投標

提供廠商線上繳納
押標金服務
(機關及廠商帳戶皆須為票交
所或臺銀之合作銀行)
是否需繳納押標金
欄位，當招標公告
上傳至正式區後不
允許更正



壹、機關製作電子化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

優先採購案件
(財物類)，廠
商資格須包含
「為身心障礙
福利機構團體
或庇護工場」

履約地點為原
住⺠地區時，
廠商資格須包
含「為原住⺠
廠商」

~~~~~~~~~~~~ ~~以下省略~~~~~~~~~~~~~~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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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機關製作電子化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

當勾選「為室內裝
修業」 系統自動選
取「施工廠商」，
勾選「為營造業(以
下可複選) 」，系統
自動選取「土木包
工業」與「綜合營
造業-丙等(含以上)」

~~~~~~~~~~~~ ~~以下省略~~~~~~~~~~~~~~~

工程類之廠商資格增加
「且須符合以下任⼀資
格(可複選)」項目，提
供選項如下：「為室內
裝修業」與「為營造業
(以下可複選) 」

~~~~~~~~~~~~ ~~中間省略~~~~~~~~~~~~~~~
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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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機關製作電子化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

可自行新
增聲明項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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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機關製作電子化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

可逐筆新增
項次

如品項較多時，可
先以Excel檔案編輯
品項資料，再整批
匯入系統，以加速
登載作業
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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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機關製作電子化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

可逐筆新增
項次

如品項較多時，可
先以Excel檔案編
輯品項資料，再整
批匯入系統，以加
速登載作業

勾選「含細項」
則不須填寫「數
量」及「單位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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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機關製作電子化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
三用文件簽章時機：
1.機關刊登招標公告資訊
(完成招標文件傳輸作業)

2.廠商完成電子報價
3.機關新增完成電子契約

1
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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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機關製作電子化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

傳輸其他招標文件（例如
投標須知、契約條款等），
並利用機關電子憑證(GCA)
或法人團體電子憑證(XCA)
進行電子簽章



壹、機關製作電子化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

~~~~~~~~~~~~~ 中間省略 ~~~~~~~~~~~~~
42

點選檢視按鈕查
看線上製作之3
份文件PDF檔

完整檢視確認無
誤後，點選「上
傳至正式區」完
成新增公告作業

~~~~~~~~~~~~~ 中間省略 ~~~~~~~~~~~~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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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機關製作電子化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
政府採購 > 招標管理 > 更正招標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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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機關製作電子化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

~~~~~~~~~~~~ 中間省略 ~~~~~~~~~~~~

須增加登載「是否允許更正
公告刊登日以前已投標之廠
商撤回其報價」欄位，選否
者，須填寫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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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機關製作電子化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

更正公告時，線上製作之3
份文件須重新電子簽章，故
「是否異動招標文件」須選
取為是，並執行「招標文件
上傳」（電子簽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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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
政府電子採購網提供
廠商免登入帳號，即
可上網免費瀏覽歷年
全國各機關傳輸之所
有招標公告及決標公
告資訊，公開、透明
，且無查詢身分限制。

免登入帳號即可查
詢標案及電子領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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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提供多元標案查詢功能，滿足廠商不同查詢需求。

依履約地
點查詢

依採購標
的查詢

依招標機
關查詢

依公告日
期查詢

以關鍵字
查詢

決標公告
查詢

招標公告
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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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利用標案查詢功能，查詢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公告後

，點選上方之「電子領標」按鈕開始電子領標。

~~~~~~~~~~~~ 以下省略 ~~~~~~~~~~~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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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依系統指引操作即可簡單完成付費領標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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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
廠商電子報價僅需線上登載廠商基本資料、廠商聲明
書、標價清單、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（三用文件）。

登載完成上開資料後，付費取得報價電子憑據、傳輸
領標電子憑據，再插入電子憑證及輸入PIN碼後，即
可完成投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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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點選「前往線上繳納押標金」按鈕即可繳納押標金（

須登入政府電子採購網廠商帳號）。

~~~~~~~~~~~~ 以下省略 ~~~~~~~~~~~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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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繳納押標金前需先安裝安控程式及通過環境檢測
，請至台灣票據交換所網站下載安裝程式及檢測。

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
距截止投標期限
不足5分鐘時，
將不允許線上繳
納押標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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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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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線上繳納押標金僅需輸入廠商統編及金額，並使用銀

行晶片金融卡，即可完成轉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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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線上繳納押標金成功後，系統自動產生交易明細，供

廠商存查及列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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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廠商可隨時利用「押標金作業 > 押標金查詢」確認押

標金是否繳納成功，亦可再次列印交易明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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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於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公告，點選「公開取得電子報

價單（電子報價）」按鈕開始電子報價（須登入政府
電子採購網廠商帳號），免出門，免備紙本投標文件
，作業簡便。

~~~~~~~~~~~~ 以下省略 ~~~~~~~~~~~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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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確認投標標案（不需登載任何資料），確認後點選下⼀⾴。

顯示主機現在時間，所有廠
商時間⼀致

每個⾴籤上方會
顯示應注意或應
執行之作業，引
導廠商完成報價

如檢測發現不同廠商有自同
⼀網路位址領投標之情形，
會自動顯示提示訊息

投標廠商可隨時
點選右下角之線
上教學連結，觀
看教學影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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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登載投標廠商基本資料，系統會自動帶入投標廠商最

近⼀次報價之資料或廠商會員資料。

系統以「投標廠商營業登
記統⼀編號」自動介接經
濟部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
詢系統，比對廠商基本資
料，並取得投標廠商名稱
及負責人姓名。



60

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若投標廠商具有營造業登記身分，系統以「投標廠商

營業登記統⼀編號」自動介接內政部營建署全國建築
管理資訊系統入⼝網，帶入營造業登記相關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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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登載投標廠商聲明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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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登載財物類標價清單（僅需逐項填寫單價）

廠商名稱及地址由
廠商資料自動帶入

單項總價及總標價
由系統自動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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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登載工程類標價清單（僅需逐項填寫單價）

單項複價及總標價
由系統自動計算



64

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確認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（三用文件）內容（不需登

載任何資料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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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使用銀行晶片金融卡線上繳納押標金

（除採線上繳納押標金方式外，廠商仍可以政府採購法第30條第2項規定之
方式，另行繳納完成押標金後，將繳納單據傳輸至系統）



66

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付款取得報價電子憑據（每案20元），付款方式與電

子領標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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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傳輸電子領標憑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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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插入電子憑證並輸入PIN碼後，點選「確認送出」按

鈕，即完成投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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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廠商之電子報價內容，均加密後保存於工程會政府電

子採購網資料庫，機關開標前任何人都無法查看或修
改。

招標機關的政府機關單位
憑證(GCA)及法人團體單
位憑證(XCA)，是唯⼀能
開啟廠商電子投標之加密
文件的鑰匙。

在還沒到開標時間前，政府電子
採購網不會提供機關開標功能，
可確保絕對沒有人可以開啟廠商
電子投標之加密文件。

鑰匙只有⼀把 開標前連鎖都看不到
有鑰匙也沒東⻄可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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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廠商電子領投標及線上繳納押標金
 廠商可隨時利用「政府採購 > 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 > 查詢紀

錄」查詢報價相關資料。

廠商完成報價後機關有更正
招標公告，且允許更正公告
刊登日以前已投標之廠商撤
回其報價者，廠商可撤回其
報價，即可再重新報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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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機關電子開標及審標

開標所需設備
（⼀）可上網之電腦⼄臺（需通過政府

電子採購網之安裝程式環境檢測）
（二）招標機關之電子憑證及讀卡機
（三）投影機（非必要），若參加

開標人數較多時，可投影至
大螢幕，俾利相關人員觀看
系統開標情形

+or



參加開標人員
（⼀）主持人
（二）紀錄
（三）監辦人員

（詳監辦相關規定）
（四）會辦人員

※依電子採購作業辦法第15條第2項規定，開標及決標
得免公開為之，並得不通知投標廠商到場。

72

參、機關電子開標及審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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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機關電子開標及審標
 監辦相關規定
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
（⼀）第2條「機關辦理未達公告金額⽽逾公告金額⼗分之⼀之採購，承辦

採購單位於開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及驗收時，應通知機關⾸⻑或其授
權人員指定之主 (會) 計或有關單位派員監辦。」

（二）第3條略以「主 (會) 計或有關單位對於前條通知，其有下列情形之
⼀者，得不派員監辦：……八、以書面或電子化方式進行開標、比價、
議價、決標及驗收程序，⽽以會簽主 (會) 計或有關單位方式處理者。
……」

電子採購作業辦法
第15條「機關允許廠商電子投標者，得辦理電子開標及電子決標。(第1
項)前項開標及決標得免公開為之，並得不通知投標廠商到場。其監辦並
方式得由監辦單位採書面審核監辦。(第2項)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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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機關電子開標及審標
機關可線上查詢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成功紀錄

「政府採購 > 開標管理 > 押標金作業 > 已繳納押標金查詢」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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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機關電子開標及審標
 不用放入憑證解密，廠商繳納完成後 即可查詢，無須等至

開標時間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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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機關電子開標及審標
 政府採購 > 開標管理 > 電子開標

~~~~~~~~~~~~ ~~中間省略~~~~~~~~~~~~~~~

未到截止投標
時間不會顯示
電子投標廠商
家數

未到開標時間
不會顯示「開
標」按鈕（練
習區不受限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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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機關電子開標及審標
 投標廠商家數未達法定家數時，不能開標，需勾選「本案

業經機關⾸⻑或其授權人員核准，本次公告未能取得3家
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時，將改採限制性招標方式
辦理。」選項，系統才會解除鎖定。(改採限制性招標方
式辦理者，應參考廠商報價重訂底價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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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機關電子開標及審標
 投標廠商家數達法定家數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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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機關電子開標及審標

系統自動檢核如發現參與本
案之不同投標廠商有自同⼀
網路位址（IP）電子領標或
投標情形，會彈跳視窗提醒
機關注意 備註欄

位會顯
示比對
結果相
同之I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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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機關電子開標及審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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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機關電子開標及審標

可單筆下載，
逐⼀檢視廠商
投標文件顯示順序為

未開標
總標價低總標價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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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機關電子開標及審標

亦可⼀次
選取多家
廠商後，
整批下載
其投標文
件

提供「閱
覽開標彙
整表」功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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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機關電子開標及審標
閱覽開標彙整表：系統自
動彙總所有已開標之廠商
投標資料，方便機關⼀次
完整瀏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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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機關電子開標及審標

提供「開標/決標/流標/
廢標紀錄」初稿電子檔
(RTF或ODF格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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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機關電子開標及審標
 機關可自行編輯紀錄

初稿後使用，節省採
購人員製作紀錄時間
且可避免誤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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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機關電子開標及審標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
61條第1項：「機關依
本法第51條第2項規定
將審查廠商投標文件之
結果通知各該廠商者，
應於審查結果完成後儘
速通知，最遲不得逾決
標或廢標日⼗日。」

機關可利用「設定廠商
投標文件審查結果」功
能，以電子化方式通知
廠商投標文件審查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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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機關電子開標及審標
 政府採購 > 開標管理 > 投標文件審查結果 > 新增審查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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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機關電子開標及審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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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機關刊登決標公告

以現有的決標公告刊登方式提供機關登載決標資料
（⼀）部分欄位由系統自招標公告、電子報價及電子開標資

料自動帶入預設值。

（二）機關刊登、更正或撤銷決標公告，系統將自動以電子
郵件通知所有投標廠商及招標機關聯絡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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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機關刊登決標公告
 政府採購 > 決標管理 > 新增決標公告

1. 投標廠商資料自動由電子開標
之廠商資料取得。

2. 「是否得標」預設為「否」，
機關須點選「編輯」進行得標
廠商之設定。

3. 不可再新增廠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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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機關刊登決標公告

1. 廠商資料詳細內容，
預設由電子報價之廠
商資料取得

2. 廠商代碼及廠商名稱
不允許變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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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機關刊登決標公告
 政府採購 > 決標管理 > 新增決標公告

1. 「預估需求數量」由招標公告
自動帶入，機關可自行修改

2. 「得標廠商原始投標金額(元)」
由電子開標之廠商標價清單取
得報價金額

原產地國別：由
電子開標之廠商
資料自動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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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機關刊登決標公告
 政府採購 > 決標管理 > 新增決標公告

投標廠商原始報價金額：
由電子開標之廠商標價
清單自動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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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線上簽約及檢視契約

採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方式辦理之案件，機關及廠商
係採電子簽章方式簽訂電子契約，該電子契約即為正
式有效契約，無需另訂紙本契約。

線上簽約功能使用限制
（⼀）必須已刊登決標公告後，才允許新增契約。
（二）契約⼀旦新增後，系統不提供電子化之更正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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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線上簽約及檢視契約
可執行簽約功能之機關
（⼀）招標機關
（二）決標公告登載之洽辦機關
（三）決標公告登載之履約執行機關

上述三者其中之⼀完成線上簽約後，該電子契約即無法再
新增或修改。

簽約完成後，系統自動以電子郵件通知得標廠商及招
標機關聯絡人。

僅提供自簽約日起至招標公告日期後1年內，可下載
及檢視契約內容，請於期限內自行下載及存檔，並妥
善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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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線上簽約及檢視契約
 政府採購 > 簽約 > 新增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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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線上簽約及檢視契約

點選「契約補充文件上傳與
契約文件、附加說明之簽章」
按鈕，進行簽約。

1.「附加說明」為必填欄位，提
供機關登載未於原招標文件明確
說明，欲納入契約之文字內容
(例如每期付款金額、履約期限)
2.機關如另有其他欲納入契約之
文件，可利用「契約補充文件」
功能，將相關電子檔傳輸至系統
納入該案之電子契約

履約期限：自
決標公告帶入，
可自行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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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線上簽約及檢視契約

傳輸完成契約補充文件，及
電子簽章後，點選「確認簽
約」按鈕即完成簽約。

~~~~~~~~~~~~ 以下省略 ~~~~~~~~~~~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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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線上簽約及檢視契約
 政府採購 > 簽約 > 檢視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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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線上簽約及檢視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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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線上簽約及檢視契約
 政府採購 > 簽約 > 驗證碼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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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線上簽約及檢視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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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機關採「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」方式辦理採購，可減輕人力及
時間成本，廠商則24小時皆可上網領標、報價，且投標免附書
面資格文件，僅須線上填寫標價清單等資料即完成投標，報價
資料均以電子憑證簽章加密，隱密又安全，作業省時、省力、
省錢又環保。

 現行「線上繳納押標金」為翻轉廠商作業習慣之階段推動項目
，後續工程會仍將續與各界合作，持續精進該服務，以簡化機
關及廠商作業，並將賡續擴充其他多元支付方式，例如第三方
代收代付、電子支票、電子質權設定等，建構便捷之政府採購
押標金及保證金之收發機制。

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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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政府電子採購網系統功能操作
問題，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：

0800-080-512
服務時間

上班日 6:00-22:00

非上班日 9:00-17:00

簡報完畢
敬請指教
簡報完畢
敬請指教


